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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王潮元）托弓、

运劲、拉弓，弯弓若满月，箭去如

流星……这是金庸名著《射雕英

雄传》中主角郭靖弯弓射雕的桥

段，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目光。目

前在厦门，市民也可以体验一把

挽弓射箭的快乐。

“换上马面裙，拿起弓箭，射

中靶子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一

名女侠。”市民王小姐在体验射艺

课程后兴奋地对记者这样说。

王小姐是办公室“低头族”，

平时很少有时间运动，偶然间她在

“厦门i健身”微信公众号上得知市

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驿站开

设射箭公益课之后，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报名体验了一次。体验了站

位、备弓、起弓、引弓、固势、审的、

撒放、收势等“射艺八法”之后，她

对射艺有了新的认知。

“与现代射箭运动相比，射

艺更注重过程。”在王小姐看来，

射箭过程中的姿态、礼仪、修养

等，都能充分锻炼练习者的身

心。“在练习射艺过程中，要把注

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才能把握好

呼吸节奏和射箭的全过程，同时

也能锻炼自己的定力。”王小

姐说。

市射箭运动协会射艺公益课

优秀授课老师于士红告诉记者，

作为全民健身运动项目之一，射

艺是中国传统“六艺”之一，蕴含

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一门文武

双修、内外兼修的运动。它可以

磨炼练习者的意志，让人不以射

中一箭而得意扬扬，也不因未射

中而垂头丧气。

“射艺也是一项很适合亲子

家庭开展的运动。在参与射艺过

程中，可以增进亲子间的沟通、互

动。”于士红表示，射艺可以释放

孩子的旺盛精力，“不少孩子在练

习射艺过程中表现出战胜困难的

勇气和自信，这很难得”。

于士红表示，目前在厦门，射

艺仍是一项小众运动，经常参与

的只有200多人。她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接触、了解并

爱上射艺。

记者了解到，目前位于市体

育中心的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

服务驿站每个月有两个周四晚上

都开设了射艺公益课程，感兴趣

的市民可以在“厦门i健身”微信

公众号上预约，前往体验。

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驿站开设射艺公益课程

弯弓射大雕 你也可以体验

晨报讯（记者钟宝坤）3月

13日，光大银行厦门分行联合

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

心、海沧区嵩屿街道海虹社区

居委会，通过“党建引领、三方

联建”的方式，在海虹社区党群

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以“有纠

纷、找调解”为主题的“3·15”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活动。

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

中心是全国首家府院协同的调

解组织。调解中心在现场设置

咨询台，就社区居民关心的纠

纷相关问题与群众开展交流互

动。光大银行厦门分行消保工

作人员则向社区居民介绍金融

知识和金融纠纷调解方法，倡

导消费者通过调解手段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在活动现场，三家单位举

行了党建共建签约仪式。三方

还通过摆放宣传调解知识展

板、发放调解宣传资料、设置调

解咨询台等形式，进一步加强

与居民的互动沟通，让广大群

众了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相关

知识，受到社区居民欢迎。

下一步，光大银行厦门分

行将不断创新“党建+消保”宣

教形式，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提

升消费者对调解工作的认知

度、参与度和认可度，传递金融

正能量，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金融服务。

“党建+消保”
服务消费者
光大银行厦门分行开展

“3·15”金融宣教活动

晨报记者陈丽通讯员翔法宣

“办年卡后商家关门”“充值

后消费者反悔”“报名培训班却

上不了课”……今日是“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翔安法院

发布一系列“预付式消费”案件。

案例一
游泳馆关门年卡未到期

2023年8月，阿佑（化名）支

付费用1888元购买A公司的游

泳年卡，年卡上载明使用期限一

年。2024年1月，A公司称与场

地出租方存在纠纷导致游泳馆

无法正常经营，并表示会尽快协

商出处置方案。阿佑的游泳卡

实际使用5个月，剩余7个月未使

用，价值1100元。后来，阿佑与

A公司多次沟通退款事宜无果，

便诉至翔安区法院，要求A公司

退还未使用部分款项1100元。

翔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阿

佑与A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系双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

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A

公司游泳馆停止营业导致双方

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A公司已

构成违约，故应向阿佑退还尚未

使用部分的游泳年卡费用。

案例二
未到店上课要求退卡费

阿珠（化名）通过电话营销

方式购买了B公司的瑜伽年卡并

转账3088元，在双方的聊天记录

中，B公司告知其办理的瑜伽年

卡有效期一年，时间从阿珠实际

到店上课起算。

然而，阿珠一直未到B公司

那里上课。此后，阿珠先后两次

以要搬家、换工作地点为由，要

求B公司退卡，均被拒绝。阿珠

诉至翔安区法院，要求商家全额

退款。

庭审中，阿珠表示，B公司

在电话营销时声称未开卡可退

款，其他人反映B公司的老师频

繁更换，故其要求退卡。B公司

则认为，阿珠买的是特价优惠年

卡，公司需要为该卡支付工作人

员抽成、提前支付老师备课费

等，故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

退款。

翔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阿

珠与B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结

合阿珠向B公司办理年卡、年卡

项目为瑜伽、年卡有效期一年、

有效期从阿珠实际到店使用开

始计算、年卡费用3088元等，阿

珠实际支付了3088元，可以认

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阿珠要

求B公司退卡，系单方解除合同

关系的行为，鉴于B公司同意解

除合同，双方的合同关系可以确

认解除。

阿珠未到B公司处上课，但

其购买案涉年卡已一年多，其主

张B公司在电话营销时表示未开

卡可退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其主张退卡的理由前后不

一，对案涉合同关系的解除具有

一定的过错。B公司作为商业机

构，主张其存在一定的损失亦属

合理。

综合在案证据、当事人过错

及实际情况，法院酌定B公司应

返还阿珠年卡费2500元。

案例三
报名培训班却上不了课

2023年6月，小忻（化名）报

名C公司的培训班，并支付6000

元。次月，C公司告知小忻，因房

东恶意涨租，公司无法承担巨额

成本，所以同D教育中心强强联

合，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变更

上课地址。

同年8月，D教育中心负责人

告知小忻，其无法继续上课。小

忻诉至翔安区法院，要求退还未

使用的课时费5000元。

翔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小

忻与C公司的教育培训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

效，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签订

合同后，小忻支付了课程费用

6000元，但C公司未依约履行培

训义务，导致小忻无法实现合同

目的，符合法定合同解除条件，C

公司应向小忻退还剩余的培训

费5000元。

警惕！预付式消费存在风险
翔安区法院发布一系列相关案件

签书面合同
保留好证据

法官提醒，消费者

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防

范预付式消费风险。

第一，要充分审查

商家资质和运营情况，

以防发生因商家经营不

善、承租转租等因素可

能导致的客观风险。

第二，要签订书面

合同确定宣传承诺事

项，对于商家给予的优

惠条件、服务期限、使用

项目或赠送内容、退卡

退费等服务承诺，均应

当以书面形式予以确

定，避免日后发生纠纷

时消费者的举证不能。

第三，妥善留存与

相关人员联系、沟通的

聊天记录、转账信息，

尽量不向聊天人员的

个人账户转账，要向商

家索要书面合同原件

并妥善保管。此外，可

通过社会信息、消费者

群聊、同行业商家等渠

道，关注商家的经营和

经济状况。

法官提醒

市
民
体
验
射
艺
公
益
课
程
。
记
者
陈
理
杰
摄


